
首届教职工羽毛球比赛规程
1、 主办单位:院工会

2、 协办单位:体育教学部
三、比赛时间和地点：
(一)比赛时间：2013年10月14日开始，每天15:00—17:00，预计2周。

 (二)比赛地点：教职工宿舍南面羽毛球场地，天气不好及决赛时另行安排。
四、参赛单位：以部门组队报名，人数较少的部门可以联合组队，人数较多的可组两队。

五、比赛项目：混合团体赛。

六、报名时间、方法和运动员资格：
(一)报名时间：2013年10月8日至14日8：00时。请将每队人员名单及项目名单报给院工会。
(二)报名方法：

1、按相关规定和要求报名，报名电话：69703， 联系人：宗德忠、任健。
2、每队设队员4—6人，其中男女队员各不低于2人，领队1人。每队项目设男双1个、女双1个、男单1个、女单1个、混双1个，每名队员最多出场两次。
(三)抽签时间、地点：2013年10月14日上午8:30，坤元楼410室。

(四)运动员资格：

1、运动员必须是我校教职工；
2、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。

七、比赛办法：
(一)第一阶段分组循环制。分为A、B两组，每组进行循环比赛，两队根据赢的场次决定输赢，每组取前两队入围。
第二阶段交叉淘汰制。各小组第一名争夺团体1、2名，各小组第二名争夺团体3、4名。

 (二)本次比赛采用15分制；每场三局二胜；每队五局三胜。
（三）比赛规则为：
（1）比赛开始前双方猜发球权，获胜者选择先发球或者先接球；选择场地权。
（2）率先得到15分的一方赢得当局比赛。

（3）如果双方比分打成14比14，获胜一方需要超过对手2分才算取胜。

（4）如果双方打成20比20，则率先得到21分的一方取胜。

（5）决胜局当一方比赛在得到7分后，双方交换场地。

(四)每次比赛，超时10分钟未到者，视为弃权。
（五）人数不足的场次，无法进行比赛，判缺队员的队为负，比分记为2:0。
（六）比赛顺序男双、女双、男单、女单、混双。
八、奖励办法：
本届比赛设参与奖励和团体前三名奖励。
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工会，未尽事宜另行补充通知。

